附件1：

　　2014年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

　　公开招聘岗位条件

　　 

　　一、声乐类：2人

　　声乐演员（2人）

　　1985年1月1日后出生；全日制艺术类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具备2年（及以上）在地市级（及以上）专业艺术团体从事声乐专业工作经历；有参与获省级（及以上）艺术奖项的大型花鼓戏或歌舞剧演出的经验。

　　二、器乐类： 3人

　　1、钢琴演奏员（1人）

　　1985年1月1日后出生；全日制艺术类本科（及以上）学历；具备2年（及以上）在地市级（及以上）专业艺术团体从事钢琴演奏专业工作经历；有参与获省级（及以上）艺术奖项的大型花鼓戏或歌舞剧的演出经验。

　　2、打击乐演奏员（1人）

　　1985年1月1日后出生；全日制艺术类本科（及以上）学历；具备2年（及以上）在地市级（及以上）专业艺术团体从事打击乐专业工作经历；有参与获省级（及以上）艺术奖项的大型花鼓戏或歌舞剧演出的经验。

　　3、扬琴演奏员（1人）

　　1985年1月1日后出生；全日制艺术类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具备2年以上在地市级（及以上）专业艺术团体从事扬琴演奏专业工作经历；有参与获省级（及以上）艺术奖项的大型花鼓戏或歌舞剧演出的经验。

　　 

　　 

　　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10日

　　  

